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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基金概況

積欠工資墊償基金

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1 年度

一、設立依據:依據 73 年 7 月 30 日公布之勞動基準法第 28 條及行政院 75

年 2 月 7 日臺 75 內字第 2787 號核定函設立。

二、設立目的:政府為保障勞工工資以維持其基本生活所需，於勞動基準法

第 28 條訂定由雇主於平時繳納一定數額之積欠工資墊憤基金，當雇主歇

業、清算或宣告破產而積欠勞工工資時，得由該基金先行墊償，以加強

對勞工工資之保障。

三、組織概況:

(一)本基金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二)本基金應設積欠工資墊償基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基金管理會)

置委員 13 人至 15 人，任期 2 年;其中 1 人為主任委員，由行政院勞

工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1 人兼任之;其餘由勞委會就有關機關代表、勞

工團體代表、雇主固體代表、專家學者派(聘)兼之。

(三)基金管理會置執行秘書 1 人，由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動條件處處長兼

任，置辦事人員若干人，由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派兼之，統籌辦理行政

管理事項。

(四)基金收繳、墊償及運用業務委任勞保局辦理。

(五)積欠工資墊償基金組織系統圖: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主管機關)

積欠工資墊償基金
管理委員會

(管理機關)

勞工保險局
(基金收繳、
墊償及運用)



貳、業務計畫概要

一、計畫名稱: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業務計畫。

二、計畫重點:

(一)業務範圍:

1.積久工資墊償基金提繳。

2.積欠工資墊償基金運用。

3.積欠工資墊償基金墊償。

(二)執行方式:

1.貫徹執行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提繳，以確保勞工權益。

2.是實辦理積欠工資墊償業務，以保障勞工的生活，並杜絕流弊確保基

金財務安全。

3.推展業務資訊化，加強業務管理，提高工作效率。

4.為方便勞工領取墊款，以媒體轉帳方式發放。

5. 靈活運用基金，以增加收益。

6.積極催收欠繳積欠工資墊償基金之單位及追償代墊之積欠工資。

(三)營運量值、預期效益:

1.基金來源:依勞動基準法第 28 條及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提繳及墊償管理

辦法第 18 條規定，由雇主按其當月僱用勞工投保薪資總額及規定費率

(目前為萬分之 2.5) ，繳納一定數額之積欠工資墊償基金。

2.基金用途:依勞動基準法第 28 條規定，作為墊償雇主因歇業、清算或

宣告破產，本於勞動契約所積欠之工資未滿 6 個月部分。

3.基金運用範園:依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提繳及墊償管理辦法第 19 條規

定(1)存放於金融機構。 (2) 以貸款方式供各級政府辦理有償性

或可分年編列預算償還之經濟建設或投資支出之用。(3)購買上市公

司股票、國內基金管理機構所發行或經理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受益

憑證、國內資產證券化商品(不得超過本基金淨額之 30%) 0 (4) 

購買調節本基金經常收支所需票券或債券。

4.本年度可供投資運用總額 7，950 ，000 千元，預計利息收入 82，660 千元、

投資利益蹈，628 千元。

2 



參、本年度預算概要

一、收支餘給概況

(一)收入方面:收入 666， 123 千元，較 100 年度 608 ，334 千元，增加 57，789

于元，約 9.50% '其中提繳費收入 546，835 千元，較 100 年度 514，062

千元，增加泣，773 千元，約 6.38% ; ;利息收入 82，660 千元，較 100 年

度 59，601 千元，增加 23 ，059 千元，約 38.69% ;投資利益誦，628 千元，

較 100 年度 34，671 千元，增加 1 ，957 千元，約 5.64% 。

(二)支出方面:支出 162，632 千元，較 100 年度 388后 19 千元，減少 226， 187

千元，約 58.17% '其中各項提存 126 ， 199 千元，較 100 年度 350，874

千元，減少 224，675 千元，約 64.03% ;提撥行政經費 36，433 千元，較

100 年度 37，945 千元，減少 1 ，512 千元，約 3.98% 。

(三)餘給方面:收支相抵後計勝餘 503 ，491 千元，較 100 年度 219 ，515 千元，

增加 283 ，976 千元，約 129.37% 。

二、餘紡撥補概況:

本年度勝餘 503 ，491 千元，加計前期未分配勝餘 7，913月 17 千元，共

計 8 ，417，208 千元，悉數列入未分配勝餘。

三、現金流量概況:

本年度現金及約當現金淨增加計 138 ，983 千元，其中業務活動之淨現

金流入 475，575 千元，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336，592 千元。

四、資金運用概況:

(一)購買定期存單:營運量 5，763 ，750 千元。

(二)投資不動產證券化商品:營運量 417，375 千元。

(三)投資股票:營運量 426，319 千元。

(四)投資受益憑證:營運量 348 ，806 千元。

(五)購買債券:營運量 914，250 千元。

(六)購買商業票券:營運量 79，500 千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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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決算數
料 目

本年度預算數 土年度預算數 比較增減(-)
說 明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636,992 100.00 總收入 666,123 100.00 608,334 100.00 57,789 9.50 

514,662 80.79 提繳費收入 546,835 82.09 514,062 84.50 32,773 6.38 詳第 9 頁提繳

費收入明細

表。

54,883 8.62 利息收入 82,660 12.41 59,601 9.80 23,059 38.69 詳第 10頁利息

收入明細表。

50,936 8.00 投資利益 36,628 5.50 34,671 5.70 1,957 5.64 詳第 11 頁投資

利益明細表。

7,277 1.14 金融資產評價利益

9.234 1.45 什項收入

155,205 24.37 總支出 162,632 24.41 388,819 63.92 -226,187 -58.17 詳第 12頁文出

明細表。

9,379 1.47 金融資產評價損失

112,129 17.60 各項提存 126,199 18.94 350,874 57.68 -224,675 -64.03 

24 0.01 什項支出

33,673 5.29 提撥行政經費 36,433 5.47 37,945 6.24 -1 ,512 -3.98 

481,787 75.63 本期臉餘(短細一) 503,491 75.59 219,515 36.08 283,976 129.37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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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土年度預算數
主頁

本年度預算數
說目 明

金額 % 金額 % 

7,668,994 100.00 臉餘之部 8,417,208 100.00 

219,515 2.86 本期勝餘 503,491 5.98 

7,449,479 97.14 前期未分配勝餘 7,913,717 94.02 前期未分配勝餘包含:

1.截至99年底未分配勝餘

7，694，202千元。
2 預估100年度本期勝餘

219，515千元。
國分配之部

7,668,994 100.00 未分配鑽餘 8,417,208 100.00 留存本基金。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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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欠工資墊償是金

現金流量預計表
中華民國 101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1頁 目 預算數 說 明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且喜餘(短紛 ) 503 ,491 詳第5頁收支餘給預計表。

調整非現金項目 -27,916 1.提列呆帳 126， 199于元

2.固定資產折舊 189千元

3.攤銷無形資產 379千元

4.流動資產淨增 4，751千元

5.i滾動負債淨增 的千元

6.其他淨增(催收 150，000千元

墊償工資增加

的0，000千元)。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一) 475,575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流動金融資產淨減(淨增 ) -242,500 你增加公平價值變動列入餘給之金融
資產一流動。

增加長期投資 -93 ,750 你增加無活絡市場之債券投資一非流
動。

無形資產淨減(淨增 ) -342 4益增加電腦軟體。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一) -336,592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攝一) 138,983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5,907,120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6,046,103 

註: 1 本表「調登非現金項目」欄所列，包括提列呆帳、固定資產折舊、攤銷無形資產、流動資產淨增

、流動負債淨增及其他淨增。

2 本表你採現金及約當現金基礎，包括現金及自投資日起3個月內到期或清償之債權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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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勞基 適用勞基 平均月 每 月 才生 保 提繳率 每月 應 1: 、- 年 應

通 用 業 >H 
法有一定 法有一定

投一 係
雇主之投 雇主之被

係單位保險人 薪 資 薪 資 總額 2.5 '1000 提繳額 提 繳 額

一、農林清、牧業 1,300 11 ,100 27,200 301 ,920,000 2 .5 01000 75 ，4日。 905 ,760 

二、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410 3 ,900 33 ,000 128,700,000 2.5 '1000 32,175 386,100 

三、製造業 95,000 2,256 ,000 30,620 69,078,720,000 2.5 月000 17,269,680 207,236,160 

四、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240 20,000 42,100 842,000,000 2.5月000 210，5日 3 2,526,000 

五、用水供應及污染婪治業 3,100 45 ,000 28 ,600 1,287,000,000 2.5 '1000 321 ,750 3,861 ,000 

六、營造業 38,000 262,000 28,600 7,493,200,000 2.5月000 1,873 ,300 22,479,600 

七、批發及零售業 174,000 1,365 ,000 27,900 38 ,083,500,000 2.5月。叩 9,520,875 114,250,500 

八、運輸及倉儲業 8,900 186 ,000 34,000 6,324,000,000 2.5 月。叩 1,581 ,000 18,972 ,000 

九、住宿及餐飲業 13，日 30 200,000 21 ,800 4 ,360,000,000 2.5 月000 1,090,000 13,080,000 

十、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8，8日。 174 ,000 34,800 6,055,200,000 2.5 0/000 1,513 ,800 18,165 ,600 

十一、金融及保險業 6,700 318 ，00。 37,500 11 ,925,000,000 2.5 '1000 2,981 ,250 35,775 ,000 

十二、不動產業 10,700 82 ,000 29,000 2，37日，口口0，000 2.5 0
1000 594,500 7,134,000 

十三、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27,000 270,000 32,500 日 ，775，000，000 2.5月000 2,193,750 26,325 ,000 

十四、支援服務業 11 ,100 236,000 24,100 5 ，6日7，600，000 2.5月。叩 1 ，421 ，9日 D 17,062,800 

十五、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 2,650 i1 0,000 31 ,300 3,443 ,000,000 2.5 '1000 860,750 10,329,000 
社會安全

十六、教育服務業 13,200 113 ,000 26,000 2,938,000,000 2.5 '1000 734,500 8,814,000 

十七、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23，5日。 326,000 30,400 9,910,400,000 2 .5 01000 2 ,477 ,600 29 ,731 ,200 

十八、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2,000 30,000 25 ,800 774,000,000 2.5月000 193 ，5日。 2,322,000 

十九、其他服務業 16,000 92,000 27,100 2,493 ,200,000 2.5 '1000 623 ，3日 D 7,479,600 

A口ι 計 455,600 6,100,000 29,882 182,278,440,000 2.5月。叩 45,569,610 546,835,320 

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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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主頁 目
營造量

利率 期限 λj!(" 額 吉克 明
(平均餘額)

買入定期存單 5,763,750 58,790 

一般利息 5,763 ,750 1.02% 1 年 58,790 定期儲蓄存款。

固定收益證券 993,750 23,870 

公f貴庫券利息 914,250 2.57% 1 年 23,496 投資公債、庫券及公司債。

商業票券利息 79,500 0.47% 1 年 374 投資商業票券。

A口~ 計 6,757,500 82,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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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頁 目

不動產證券化商品

! 投資收益

股票

投資收益

受益憑證

投資收益

A口~ 計

積欠工資墊信是金

投資利益明細表
中華民國 101 年度

營運量
報酬率 期 F良 金 額

(平均餘額)

417,375 12,521 

417,375 3.00% 1年 12,521 

426,319 13,259 

426,319 3.1 1% 1年 13,259 

348,806 10,848 

348,806 3.11% 1年 10,848 

1,192,500 36,628 

11 

單位:新臺幣千元

說 明

投資不動產證券化商品

才史資且是票

投資受益怨言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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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年度決算數 科目名稱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吉克 明

9,379 金融資產評價損失

112,129 各項提存 126,199 350,874 詳第 19頁各項提存分析表。

652 催收提繳費 1,619 1,124 

111 ,477 催收墊償工資 124,580 349,750 

24 什項支出

33,673 提撥行政經費 36,433 37,945 行政事務經費由基金掌息文應。

29,343 業務費用 32,005 33,808 詳第20頁業務費用分析表。

4,330 管理費用 4,428 4,137 詳第25頁管理費用分析表。

155,205 總 計 162,632 388,819 

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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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頁 目

前年度決算資產原值

上年度預計新增資產原值

本年度預計新增資產原值

資產重估增值額

本年度(12月底)止資產總額

本年度庭、提折舊額

業務費用

積欠工資墊信是金

資產折舊明細表
中華民國 101 年度

機 械 交通及
什項

及 言主 備 運輸設備

538 551 

12 -4 

550 547 

97 90 

97 90 

13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設備 A口、 吉十

32 1,121 

8 

32 1,129 

2 189 

2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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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 12月 31 日
科 目

101 年 12 月 31 日 100年 12 月 31 日
比較增減

實 際 數 預 計 數 預 計 數

7,701,075 資產 8,424,194 7,920,635 503,559 

6,791,819 流動資產 7,353,929 6,969,337 384,592 

5,991 ,859 銀行存款 6,046,103 5,907,120 138,983 

693 ,077 公平價值變動列入餘劫之金融資產-流動 1,192,500 950,000 242,500 

9,776 公平價值變動列入餘給之金融資產評價調整-流動 9,776 9,776 。
12,557 應收利息 14,000 13,551 449 

82,612 應收提繳費 91 ,550 88,890 2,660 

1,938 其他應收款

900,000 長期投資 993,750 900,000 93,750 

900,000 無活絡市場之債券投資一非流動 993 ,750 900,000 93 ,750 

758 固定資產 409 598 -189 

538 機械及設備 550 550 。
206 累計折舊一機械及設備 399 302 97 

551 交通及運輸設備 547 547 。
141 累計折舊一交通及運輸設備 301 211 90 

32 什項設備 32 32 。
16 累計折舊 什項設備 20 18 2 

1,091 無形資產 733 770 -37 

1,091 電腦軟體 733 770 37 

7,407 其他資產 75;373 49,930 25,443 

8,124 催收提繳費 8,242 8,200 42 

3,995 備抵呆板催收提繳費 3,827 3,808 19 

655,577 催收墊償王實 659,977 659,977 。
652,299 備抵呆帳催收墊償工資 589,019 614,439 -25,420 

7,701 ,075 4t全3h 計 8,424,194 7,920,635 503,559 

15 



金
日IA表

N

h
U衡
口

扣
一
平
凡
心

主
計
1

欠
一
預
制

主
國
且
申

1

單位:新臺幣千元

99年 12 月 31 日
科 目

101 年 12 月 31 日 100年 12 月 31 日
比較增減

實 際 數 預 計 數 預 計 數

6,873 負債 6,986 6,918 68 

6,873 流動負債 6,986 6,918 68 

9 應付代收款 20 15 

2 應付費用

6,807 其他應付款 6,901 6,843 58 

55 預收提繳費 65 60 5 

7,694,202 公積及餘細 8,417,208 7,913,717 503,491 

7,694,202 累積餘細 8,417,208 7,913,717 503,491 

7,694,202 累積勝餘(短給一) 8,417,208 7,913,717 503,491 

7,701,075 4口么 計 8,424,194 7,920,635 503,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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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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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L

立
中

主
員

單位:人

職類(稱) 本年度員額預計數 說 明

業務部分 15 依台灣省政府75年府人一字第83884號函核定預算員額

的人，關該府80年府人一字第 140557號函核增預算員額

正式職員 13 3人，合計18人。

臨時職員

正式工員

管理部分 3 

正式職員 3 

總 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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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名 稱

正式員領薪資

臨時人員薪資

超時工作報酬

獎金

退休及卸償金

福利費

提繳費

總 計

精欠工資墊信息金

用人費用彙計表
中華民國 101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本年度預算數 吉克 明

13,797 按預算員頌，參的待遇標準編列13 ，797干元。

484 按臨時職員薪資編列484千元。

571 按業務實際需要編列延長工時及員工未休假加班費571

于元。

3,992 按預算員額1.6個月薪資及1.9個月薪資標準，分別編列

績效獎金1 ，825千元及考核獎金2，167千元，合計編列

3，992千元。

1,775 依勞動基準法及參照「財政部所屬國營金融、係險事業

人員退休撫卸及資達辦法」暨「勞工退休金條例」等規
定，提儲退休及離職金，合計編列 1 ，775千元。

1,550 依公務人員保險法、勞工保險條例、就業保險法及全氏
健康係險法之規定編列分擔員工及眷屬保險費，另40歲

以上每人2年1次之健康檢查補助費3，500元標準編列傷

病醫藥費，暨按每人每年600元標準編列體育活動費，

並依行政院吉丁頒「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

進措施」規定編列員工休假補助費，以上合計編列

1 ，550千元。

1 依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提繳及墊償管理辦法規定，按投保

薪資總額2. 50/0ω提繳工資墊償費用，編列 1千元。

22,170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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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科 目 名 稱 本年度預 算數 吉克 明

催收款項

1計提備抵呆帳 592,846 提列呆帳金額你按催收提繳費
及催收墊償工資餘額依回收情

催收提繳費 3,827 況估算。

催收墊償工資 589,019 

2 減:上年度備抵呆帳餘額 618,247 

催收提繳費 3,808 

催收墊f賞工資 614,439 

3.加:本年度預計系帳核銷，數 151 ,600 

催收提繳費 1,600 

催收墊償工資 150,000 

4 本年度增提數 126,199 

催收提繳費 1,619 

催收墊償工資 124,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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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主
業

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年度上年度 科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決算數預算數 名 稱 編 號 片口‘ 計 固 洪品、, 變 動

17,603 19,524 用人費用 511 17,890 16,390 1,500 

10,430 11 ,706 正式員額薪資 511-1 10,955 10,955 

422 484 臨時人員薪資 511-2 484 484 

430 632 超時工作報酬 511-3 489 489 

3,660 3,962 獎金 511-4 3,282 1,782 1,500 

1,551 1,505 退休及卸償金 511-5 1,429 1,429 

1,109 1,234 福利費 511-6 1,250 1,250 

提繳費 511-7 

4,978 6,799 服蕩費用 512 7,031 2,251 4,780 

195 185 水電費 512-1 199 199 

832 860 郵電費 512-2 909 909 

52 45 旅運費 512-3 54 3 51 

132 892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512-4 909 703 206 

65 158 修理係養費 512-5 195 195 

8 8 保險費 512-6 14 14 

2,081 2,360 代理費 512-7 2,915 2,915 

1,613 2,291 專業服務費 512-8 1,836 1,336 500 

290 245 材料及用品費 513 323 126 197 

11 22 使用材料費 513-1 50 50 

279 223 用品消耗 513-2 273 76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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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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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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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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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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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l

b
八-
3
4

主
業

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年度上年度 科 目 本 年 度 于頁 算 數

j失算數預算數 名 稱 編 號 A口、 計 囝 Ã、' 變 動

5,698 6,506 租金與利息 514 6,081 2,009 4,072 

1,842 1,956 房牙且 514-1 1,956 1,956 

3,808 4,485 機器租金 514-2 4,072 4,072 

20 27 交通及運輸設備租金 514-3 26 26 

28 38 什項設備租金 514-4 27 27 

689 625 折舊及攤銷 515 568 568 

98 96 機械及設備折舊 515-1 97 97 

89 89 交通及運輸設備折舊 515-2 90 90 

2 2 什z頁設備折舊 515-3 2 2 

500 438 攤銷 515-4 379 379 

20 27 稅捐與規費 516 31 17 14 

11 11 消費與行為稅 516-1 11 11 

9 16 規費 516-2 20 6 14 

65 82 會費與分攤 517 81 81 

65 82 分攤 517-1 81 81 

29,343 33,808 正口』 計 32,005 21,442 10,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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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用人費用
參照行政院訂頒「公營事業機構員工待遇授權訂定基本原則」、「中央政

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共同項目編列標準」等有關規定編列，其中考核獎

金及績效獎金之核發，應於決算時，視實際經營成呆，依規定是實辦理。

正式員額薪資

按預算員額，參酌待遇標準編列 10，955千元。

臨時人員薪資

按臨時職員薪責編列484千元。

超時工作報酬

按業務實際需要編列延長工時及員工未休假加班費489千元。

獎金

按預算員額1.6個月薪資及1.9個月薪資標準'分別編列績效獎金1 ，500千元及

考核獎金1 ，782千元，合計j編列3 ，282千元。

退休及創償金

依勞動基準法及參照「財政部所屬國營金融、保險事業人員退休撫卸及資

遺辦法」暨「勞工退休金條例」等規定，提儲退休及離職金，合計編列

1 ，429千元。

福利費

依公務人員保險法、勞工保險條例、就業保險法及全民健康保險法之規定

編列分擔員工及眷屬保險費，另40歲以上每人2年1次之健康檢查補助費

3，500元標準編列傷病醫藥費，暨按每人每年600元標準編列體育活動費，

並依行政院訂頒「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規定編列

員工休假捕助費，以上合計編列 1 ，250千元。

提擻費

依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提繳及墊償管理辦法規定，按投保薪資總額2.5%00

提繳工資墊償費用，編列 1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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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費用

l 水電費
按業務實際需要並遵行節約能源措施編列工作場所水費及電費 199千元。

郵電費

按業務實際需要編列郵費、電話費及數據通信費909千元。

旅運費

按業務實際需要及現行出差旅費支付標準等編列54千元。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按業務實際需要編列印刷及裝訂費暨業務室導費909千元。

修理保養費

按業務實際需要編列房屋、機械設備、交通運輸及什項設備修護費 195千

Y已。

保險費

按業務實際需要編列機械設備、交通運輸設備及什項設備之保險費 14千元。

代理費

按業務實際需要編列匯費及手續費暨外包費2，915千元。

專業服務費

按業務實際需要編列法律事務費、講課鐘點及稿費、委託檢驗試驗費、委

託考選訓練費、電腦軟禮服務費及保全費用 1 ，836千元。

材料及用晶費

使用材料費

按業務實際需要編列公務車輛之燃料及油脂50千元。

用晶消耗

按業務實際需要編列各種辦公用品、報章什誌、食品及其他什文等273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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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租

按業務實際需要編列租用辦公廳之租金1 ，956千元。

機器租金

按業務實際需要編列電腦租金及使用費4，072千元。

交通及運輸設備租金

按業務實際需要編列車租、電話總機及分機等之電信設備租金26千元。

什項設備租金

按業務實際需要編列影印機等什項設備租金27千元。

折舊及攤銷

折舊

根據預計截至101年 12月底之資產價值計算折舊，詳資產折舊明細表。

攤銷

攤銷電腦軟體 委託廠商設計開發之電腦軟體及購買套裝軟體等費用，依

使用年限攤銷，編列379千元。

稅捐與規費

消費與行為稅

按業務實際需要編列公務車輛使用牌照稅11千元。

規費

按業務實際需要編列行政規費、汽車燃料使用費20千元。

會費與分攤

分攤

按業務實際需要編列分攤辦公大樓之管理費81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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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年度上年度 科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決算數預算數 名 稱 編 號 A亡，、 計 固 Âζ • 變 動

4,205 3,996 用人費用 521 4,280 3,955 325 

2,703 2,502 正式員額薪資 521-1 2,842 2,842 

72 95 超時工作報酬 521-2 82 82 

790 813 獎金 521-3 710 385 325 

377 321 退休及卸償金 521-4 346 346 

263 265 福利費 521-5 300 300 

111 123 服務費用 522 128 128 

40 37 水電費 522-1 39 39 

21 27 郵電費 522-2 21 21 

31 39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522-4 48 48 

19 20 公共關係費 522自6 20 20 

9 10 材料及用品費 523 14 14 

3 使用材料費 523-1 6 6 

8 7 用品消幸毛 523-2 8 8 

5 8 租金與利息 524 6 6 

5 8 什項設備租金 524-1 6 6 

4,330 4,137 4口』 計 4,428 4,103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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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費用

參照行政院訂頒「公營事業機構員工待遇授權訂定基本原則」、「中央政

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共同項目編列標準」等有關規定編列，其中考核獎

金及績效獎金之核發，應於1失算時，視實際經營成果，依規定是實辦理。

正式員額薪資

按預算員額，參的待遇標準編列2，842千元。

超時工作報酬

按業務實際需要編列延長工時及員工未休假加班費82千元。

獎金

按預算員額1.6個月薪資及1.9個月薪資標準'分別編列績效獎金325千元及考

核獎金385千元，合言十編列710千元。

退休及岫償金

依勞動基準法及參照「財政部所屬國營金融、保險事業人員退休撫卻及資

遣辦法 J 提儲退休及離職金，合計編列346千元。

福利費

依公務人員保險法及全民健康保險法之規定編列分擔員工及眷屬保險費，

另 40歲以上每人2年 1次之健康檢查補助費3 ，500元標準編列傷病醫藥費，暨

按每人每年600元標準編列體育活動費，並依行政院吉丁頒「行政院暨所屬各

機關公務人員改進休假措施」規定編列員工休假補助費，以上合計編列300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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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電費

按業務實際需要並遵行節約能源、措施編列工作場所水費及電費39千元。

郵電費

按業務實際需要編列電話費21千元。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按業務實際需要編列印刷及裝訂費48千元。

公共關係費

配合業務推廣及加強業務上之達繫等需要編列20千元。

材料及用品費

使用材料費

按業務實際需要編列公務車輛之燃料及油脂6千元。

用品消耗

按業務實際需要編列辦公用品、報章什誌及其他什文等8千元。

租金與利息

什項設備租金

按業務實際需要編列租用影印機等什項設備租金6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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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欠工資墊償基金
立法院審構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所提決議及附帶決議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 100 年度

決 吉義 及 附 帶 決 議
辦 理 情 形

z頁 次 內 4信塹ï:

肆、審查 一、通案決議部分:

經過 (一)為利政府資源有效運用 非本基金應辦事z頁。

及審 及控管，依立法院決議.

吉義總 「要求針對性質類似、功

結果 能不彰之非營業基金進

七、通案 行檢討 J '愛自 100 年度

決議 起，擬新設之特種基金非

經立法院同意，不得逕行

設立;並請審計部加強查

核，於年li決算審核報告

中一併提出。

(二)現行部分非營業基金收 查本基金並無以基金預算聘用人員之情事。

文係管及運用辦法中有

關聘僱人員之規定，實應

回歸編制內職員辦理，行

政院應責成相關單位檢

討各基金人員聘用情

形，並自 101 年度起，各

機關辦理非營業特種基

金業務若確有聘用人員

之需，應依中央行政機關

組織基準法、聘用人員聘

用條例等相關規定辦

理，不得再以收支保管及

運用辦法作為非營業特

種基金特僱人員之依據。

(三)近年來政府大力提倡節 非本基金應辦事z頁。

能減碳觀念，而各機關車

輛之購置及管理你為落

實節能減碳觀察指標之

一;目前公務預算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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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欠工資墊償基金
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所提決犧及附帶決議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 100 年度

~ 議 及 附 帶 決 主義
辨 王里 情 形

項 次 內 佳-評9 

預算書對車輛購置及相

關管理經費之表達方

式，已較為完墊，但國營

事業部分，預算書僅表達

管理用車輛相關資料，表

要求自 101 年度起各國

營事業單位，揭露全部車

輛資訊，至 102 年度以

後，則揭露新增及汰換車

輛部分，以利監督。

(四)查部分國營事業轉投資 非本基金應辦事頃。

多年未獲任何報酬，或有

出現認列投資虧損，或投

資收益極微，是要求各該

國營事業及其主管機

闕，應 ~F依據「中央政府

特種基金參加民營事業

投資管理要點」第 11 點

規定，通盤檢討各該事業

轉投資之必要性，並於 1

個月內提出專案檢討及

收回資金之具體規劃報

告送立法院。

(五)按國營事業轉投資公私 非本基金應辦事項。

令營事業公股代表之董

監席次、選派等，涉及公

股權益，且攸關該事業之

運作及發展至鉅。去要

求:

1.必須完整揭露公股代

表名單、學經歷、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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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欠工資墊償基金
立法院審犧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所提決議及附帶決議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 100 年度

:失 吉義 及 附 帶 決 吉義

辦 王里 a情 形

主頁 次 內 z.. 
及董監席次，俾言表社會

大眾評斷是否允當並

加以監督，以強化公股

代表之透明與課責性。

2. 公股代表擔任事業主

持人(董事長或實際負

全貴之總經理)不論其

報酬或酬勞均應歸為

股東之政府或投資事

業所有，以防堵其利用

地位與權力，恣意索取

高額報酬之漏洞。至政

月守所遴選擔任公股代

表之非現職公務人員

與政府間之權義歸

屬，應另依其所由生之

基本法律關條(例如﹒

在委任契約中約定車

馬費或報酬之給與，作

為其擔任公股代表之

對價)處理。

(六)針對經濟部主管國營事 非本基金應辨事項。

業之專責單位一經濟部

國營事業委員會，其網頁

所公開之國營事業「績效

月報 J '居然改為「每半

年」為一期的方式呈現;

且於 100 年 4 月查詢，該

「績效月報」資料卻僅提

供 99 年上半年度 (99 年

1~6 月份)的資料，顯

見經濟部就國營事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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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欠工資墊償基金
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所提決議及附帶決議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氏國 100 年度

決 言義 及 月4 帶 決 言義

辦 王里 情 形

主頁 次 內 祖".立

管理，顯有逃避監督，刻

意對國人隱匿資料之情

節~主要求經濟部就其主

管國營事業，其「績效月

報」資料之公開，應以每

「月」方式呈現，且應每

月定期更新前 1 月之營

運績效資料。

(七)查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 本基金預(決)算書之上網公闕，已依行政院主計

屬單位預算一營業及非 總處所訂「營業及非營業特種基金預(決)算書上網公

營業部分，各該營業基金 開原則」辦理。

及非營業基金對於預算

書、決算書之上網公開程

度不一，甚有尚未上網公

閑之情事，另外預、決算

書上網公開之內容也不

一致;美針對營業及非營

業基金預算書、決算書之

上網公開，要求行政院應

即檢討並統籌規畫1 '並須

將辦理情形函送立法院

財政委員會。

(八)針對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已遵照辦理。

附屬單位預算 營業及

非營業部分，於預算執行

時有預算法第 62 條之 l

所定「政策宣導」之「廣

告」者，應由各該營業及

非營業基金按月將預算

動文情形(含廣告之主要

內容、刊登或播出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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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欠工資墊償基金
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所提決議及附帶決議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 100 年度

法 言義 及 I'ft 帶 :失 議
辨 理 a情 形

項 次 內 啥z‘

次數及其金額、托播對象

等)予以彙整，透過綱際

網路予以公開，並函送立

法院相關委員會。

(九)為杜絕退休(退伍、退職 非本基金應辦事項。

公務人員) (含軍公教)

轉(再)任中央政府暨其

營業與非營業基金持有

轉投資具表決權股份

20%以上及財團法人單

位相關文領雙薪爭議，立

法院自 92 年度超審議中

央政府總預算案即作成

多項防杜兼領雙薪決議

在案;惟行政院及其所屬

對於相關人員文領雙薪

情事，並未積極處理，據

檢舉台灣糖業股份有 flt

公司與行政院國家發展

基金轉投資之台翔航太

工業公司，比二家公司所

共同投資的「亞洲航空股

份有限公司」安插有近

300 名軍職轉任人員，轉

任人員除坐領薪資、月退

像外，還可拿 18%優患

存款利息，國庫每年需額

外付近 2 億元薪水養這

批「月巴貓 J .另外，農業

發展基金會前董事長、前

執行長、前專門委員條白

公務員退休轉任，於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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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欠工資墊償基金
立法院審讀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所提決議及附帶決識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 100 年度

決 議 及 附 帶 決 吉義

辦 王里 情 形

項 次 內
啥甜i:

任期間亦有違法支書頁雙

薪情事，但行政部門一方

面放任月也貓領取雙薪，且

未採取追繳行動，任令國

家預算資源獨厚特定人

士，顯有重大這失;綜

上，去要求:

1.行政院應針對退休再

任人員文領雙薪情形

進行全面清查，並於 3

個月內將清查結果以

書面函送立法院。

2. 行政院、國防部、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及相關

部會，針對未依立法院

決議而領有雙薪者，其

轉(再)任月薪應!lp依

該職務薪資標準減去

其「所文領月退休

(伍、職)金加上公

(軍)係眷老(退伍)

給付優患存款利息合

計數頸或 1 次退休

(伍、職)金加上公

(軍)係養老(退伍)

給付優患儲蓄存款利

息合計數額」後之差額

文給，但依法令停文月

退休(伍、職)金及優

息存款利息者，不在此

限。

(十)近年勞工過勞致死事 非本基金應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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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欠工資墊償基金
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所提決議及附帶法說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 100 年度

決 言義 及 附 帶 決 言義

辦 理 s情 形

1頁 次 內 信k持~‘ 

件，各部會不能再坐視，

去要求行政院勞工委員

會應積極與交通部、行政|

院衛生署分別就大眾運

翰駕駛員與醫護人員之

疲勞管理提出解決措

施，並將「疲勞管理」列

為路權分配之審議項目

及醫療機構評鑑標準之

項目中，以維護勞工與國

人生命健康安全。

(十一)依預算法所定，特別收 非本基金應辦事項。

入基金像有特定收入來

源而供特殊用途之需所

設置，各機關依據法律授

權所訂之特種基金收支

保管及運用辦法中之文

出範固不應逾越各該基

金之設置法j厚、~主要求自

101 年度起，各特別收入

基金，均不得再編列未依

母法授權之用途支出。

(十二)日前發生實習醫事學 非本基金應辦事頃。

生過勞粹死案件，你因實

習醫事學生的管理及相

關權益保障，有需要各相

關主管機關加以規範保

障， ~主要求行政院衛生署

與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教

育部儘迷協商加強提高

學生平安險、研議在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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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欠工資墊償基金
立法院審識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所提決議及附帶決犧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 100 年度

決 議 及 附 帶 決 言義

辦 理 ，請 形

項 次 內 是再最』

法令中予以規範保障，並

於 100 學年度起要求教

學醫院為實習醫事學生

加投團體傷害保險，以避

兔俄事重演。

(十三)政府近期頻頻釋出各 非本基金應辦事頃。

種住宅方素，如內政部規

劃之「合宜住宅」、「社

會住宅」、財政部之「公

益住宅 J '現更有行政院

經濟建設委員會提出「現

代住宅 J '試圖抑制房價

飆漲、平息氏怨，惟均未

對症下槃，僅以供給面角

度思考，無法從根本解決

高房價問題。我國房屋市

場並非供給不足，而是需

求過熱，投資客視房屋為

賺錢工具，不斷轉手買賣

致墊高房價。政府不應一

味釋出公有土地予建商

建造房屋、買賣房屋，台

灣土地資源不若香港或

新加坡豐富，可以興建大

量國宅，頂多只能提供上

千戶房屋，應評估我國空

屋如何有效運用。愛此，

要求行政院與相關部會

於 1 個月內澈底清查統

計我國空屋數量、所在地

及其運用計畫，導引其釋

」一
出到房屋市場，以民間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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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欠工資墊償基金
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所提決議及附帶決議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 100 年度

決議及附帶決議

項次|內 容 l辨
l 屋公司或物業管理公

司，協助房東及房客進行

媒令，並加以租金補貼、

補助制度，真正幫助多數

經濟或社會弱勢氏眾。

Jf. 

(十四)為提升國營事業固定|非本基金應辦事項。

資產投資計畫效益，是要

求財政部、經濟部及交通

部應責成所屬事業針對

投資效益未達預期目標

之固定資產投資，提出限

期改善或處理措施，且自

100 年度起將重大建設

計畫之執行情形及投資

效益達成率列入各事業

單位經營績效考核指標。

菜、信託|二、各委員會審查決議部分:

基金1.積欠工資墊償基金 100年|一、遵照辦理。

情 形

部分| 度預計營運資金平均餘額|二、失行於 100 年調升 2 次存款準備率，惟圍內資金市

審議 73億5 ，700萬元，其中定期| 場仍顯寬鬆，故銀行僅願以短天期( 1 至 5 個月)收

結果| 儲蓄存款52億 9，200 萬元| 受存款，致本局經管基金及專款存款較為不易。為

社會福 (7 1.93%) ，利率0.67% 、| 增加基金收益，本局積極尋找信評較佳之金融機構

利及街| 利息收入 3，545 萬 6， 0001 存儲較長天期以爭取較高之定存利率，以提升定存

生環境| 元;購入公債庫券8億8，2001 之整體收益率。

委員會l 萬元 (1 1.99%) ，利率

甲、勞工

委員

會主

管

三、積欠

工資

2.70% 、利息收入2，381 萬

4，000元;商業票券7，350

萬元( 1.00%) ，利率

0.45% 、利息收入 33 萬

1 ，000元。經查該基金99年9

月 20 日銀行存款共計 58

37 



積欠工資墊償基金
立法院審主義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所提決議及附帶決請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氏國 100 年度

決 議 及 附 帶 3失 言義

辦 理 s情 形

1頁 次 內 毛~

墊償 億4，425萬元。

基金 該基金各項存款利率

(五)通過 以 1 年期存款1.09%最高，

1失言義 其次為 6 至 9 個月存款

0.65%至0.89% 、 5個月期存

款。 555%至 0.68% 、 2至5

個月存款0.555%至 0.64%

及 36 天至 6 個月存款

0.515%至0.695% 。

綜上，由於該基金各

年度收入總領均高於支出

總額，致未分自己勝餘逐年

增加，由97年底的億7， 101

萬元，至98年底增為72億

1 ，241 萬 5，000元， 99年底預

計為 74 億 4，947 萬 9，000

元， 100年度預計為 76億

6，899萬4，000元。

要求勞工保險局應妥

通配置資金之存放期間，

以獲取較高利率而增加利

息收入。

2.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積欠工 遵照辦理。

資墊償基金自 94 至 98 年

度，績效獎金之實際發

放，皆較法定預算數增加

發放。

查 94 年度實際發放

2.5928個月，較法定預算數

2.28 個月 1曾力" 0.3128 個

月 ;95年度實際發放2.5823

個月，較法定預算數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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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欠工資墊償基金
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黨附屬單位預算所提決主義是附帶決議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 100 年度

決議及附帶決議

項次|內 容

個月增加0.4323個月; 96 

年度實際發放2.6個月，較

法定預算數2.37個月增加

0.23個月 ;98年度實際發放

2個月，較法定預算數1.91

個月增加0.09個月。

績效、考核獎金預算

皆經基金編列預算，立法

院審議通過，應按法定預

算J編列數發放，質言之，

除基金預算應檢討及實編

列外，更不宜超出法定審

議預算數擅增發放。

去此，決議積欠工資

墊償基金之績效獎金發

放，自 100年度預算起，除

特殊情狀先經立法院社會

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同

意，應於預算鐵皮 (477萬

5 ，000元)內發放，不得超

發。

辨 理 '情 形

3. 近年來積欠工資墊償基金|一、關於積欠工資墊款追償率偏低，實因本墊償制度需

催討返還獲償金額及比率| 雇主有歇業、清算或宣告破產，且勞工追償未獲清

過低，經查，自 91年至991 償情事，始符墊償要件;其符要件者，雇主本難有

年8月底，基金已累計墊償| 資力歸墊。桐後雖併有代位求償之訴追機制，惟追

1 ， 131 家事業單位，但有高| 償本屬有限，然為減少投機情事，仍將督促雇主勉

達1 ，077家事業單位尚未返| 力負償還義務。

還代償之工資，總計已償|二、為節省追償之行政成本及作業峙間，避免追償費用

還代償之工資金額僅有| 大於追償金額等顯無實益情事，本局已將原委由律

9，715萬 7，000元，其累積未| 師進行訴追部分，改由本局自行追償，其有訴追實

償還金類達34億 6，391 萬| 益者，即由本局自行追償。又，代墊案如有雇主出

8，000元，催討返還率僅達| 面確定工資債權者，本局併就如何償還墊款先與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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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欠工資墊償基金
立法院審構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所提決議及附帶決議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 100 年度

決議及附帶決議

項次|內 容

2.8% 。為避免影響積欠工

資墊償基金之財務結構，

表要求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應研議有效因應措施，以

維護勞工權益及企業負擔

之公平。

辨 王里 情 形

主進行調解，取得調解確定證明(執行名義) ，以節

省追償訴訟費用及作業時間。若調解不成，則逕向

法院聲言青支付命令或提出訴訟，以取得執行名義，

再就公司之財產狀況聲請強制執行。現行相關作

業，除遵守依法行政之原則外，並已合理兼顧執行

實務。

三、本局墊付勞工工資後，代位行使最優先受清償權，

進行相關法律程序追討。先將本局受言表勞工工資債

權之事實函知事業單位，請該事業單位於收到本局

通知之笠日起 7 日內償還，同時向財政部財稅資料

中心查調財產目錄，如有所得或財產資料，再調閱

土地、建築物且書本確認抵押權設定情況，另上網查

詢公司現況是否已解散、撤銷或廢止，如有訴追實

益者，再向公司所在地之氏事法院提起訴訟，俟取

得執行名義，得以聲請強制執行該事業單位之金融

機構帳戶餘額，及參加氏事法院拍賣該事業單位不

動產，就抵押權分配餘額參與分配，以歸墊基金。

四、截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止，基金累計為 89 億 804 萬

餘元，財務結穩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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